
长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寺件 
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曰 

长工建审改办〔2020) 8 号 

关于印发《长春市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 

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制度改革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、各

直属机构： 

《长春市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制度改革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 已经长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

小组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长春市工程建蟀，吸竺'J娜领导刁组力公室 
（长春市政气和斌字华缈受管理局代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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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 

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

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投资工业项目审批效率，依据《长春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推进“只跑一次”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

（长府发（2018) 7 号）、《长春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全

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长府办发 

(2019) 21 号）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减审

批、并环节、优流程、缩时限、转方式，加强事前介入辅导，突

出事中事后监管，对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采取政府提前给定标

准条件、建设单位提前进行文本编制、签订上地出让合同与完成

各类审批许可同步落实，全面提高项目审批速度，实现“拿地即

开工”。 

实施范围 

全市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。 

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自愿申请。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模式以项目建设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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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愿申请为前提，并由项目建设单位作出相应承诺。 

（责任自负。因项目建设单位未按告知承诺进行建设或

者项目出现重大调整，导致审批过程中产生的勘察设计、评价评

估等各项费用以及不能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或验收不合格的风险

及法律责任，由项目建设单位自行承担。 

（容缺审批。 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模式实行容缺受理、 

容缺核发方式，提前介入开展审批服务工作，切实提高项目审批

效率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给定出让条件和标准 

吝城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会同市政府各相关部门依托“多

规合一”平台，按照职责分工分类制定供地控制指标，明确土地

出让的规划指标、环境指标、能耗指标和经济指标等要求，在区

分地块用途、形成统筹把握控制性指标基础上，给出具体出让条

件和标准。 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制定出让地块《建设用地规划设计

条件》，以上标准作为规划条件的附件；制定出让地块的《土地

估价报告》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报告》（城市规划范围外

的项目）；拟制《长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

委托函》。 

市发改委负责区域节能评估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服务，按照

国家统一标准提出能源消耗量要求，细化工业项目产业类型等。 



市建委负责制定出让地块的配套市政道路及市政管网先期

建设标准、勘察设计方案条件限定；制定管线工程设施接入条件， 

管线单位匹配标准；负责制定消防审核标准；负责制定建设项目

抗震级别标准。 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制

定 L-JLJ 让地块相对应产业类型的环境准入标准。 

市水利局负责制定水土保持方案中治理水土流失标准。 

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制定安全生产条件、职业卫生三同时条件

限定标准。 

市林业和园林局负责制定绿地率指标标准。 

市人防办负责建设用地人防工程易地建设条件，以及建设用

地 I、防设施配建面积、防护等级、战时功能及互连互通等具体条

件。 

（二）启动出让程序 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发布附带各项出让条件和标准的土

地出让公告，同时公布各审批职能部门自项目立项至施工许可审

批之间所有需要审批的事项目录及材料清单，并明确各类材料的

技术要求及标准。 

有投资意向的项目建设单位，可按照自愿原则，在土地出让

公告发布后，委托中介机构编制规划设计方案、施工图设计文件

等各类文本和审批材料。各审批部门视同建设单位已取得土地使

用权，采取“上门服务、模拟审批”的方式全程提供咨询指导， 

-4- 



帮助企业达到审批标准。 

出让公告截止日起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对土地进行挂

牌公开拍卖，并将土地出让中标结果公开发布，同时进行公示。 

（三）核发各类许可 

在土地摘牌公示结束后，项目建设单位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，同时提交各审批事项的申报材料，经现场确认无问题， 

各审批部门直接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等行政许可文件，项目可直接开

工建设。若不能审批通过，建设单位需与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签

订《项目履约承诺书》，各审批部门按照承诺制审批方式容缺发

放许可，容缺材料在承诺时限内补正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

会和市政府各相关部门是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制度改革的责任

主体和实施主体，负责改革工作的统筹推进、综合协调和宣传引

导。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要靠上抓，切实健全工

作机制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上下联动、形成合力。 

（强化平台应用。行政审批服务平台开设“拿地即开

工”审批模块，所有审批业务必须在平台开展，确保全程留痕、 

实时监管。 

（实行告知承诺。对部分限定性的标准条件、申报材料

实行告知承诺制。审批部门（单位）应当一次性告知具体要求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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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项目单位书面承诺直接作出审批决定。 

（四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各审批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在承诺

时限内对项目单位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建立检查、记录

和惩戒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对存在承诺不兑现、弄虚作假等行

为的项目单位，采取限期整改、撤销许可、列入“黑名单”等措

施予以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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